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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醉药品委员会 
第五十二届会议 
2009年3月11日至20日，维也纳 
临时议程*项目11-13和15 

高级别会议开幕 

高级别会议一般性辩论 

高级别会议的圆桌讨论会 

高级别会议闭幕 

 

关于高级别会议的实质性安排 
 
秘书处的说明 
 

一. 高级别会议开幕 
 
1.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99/30 号决议第一节建议，麻醉药品委员会在其届会

期间酌情召开部长级会议以着重探讨与大会第二十届特别会议后续行动有关的

特定主题。麻委会 2000 年第四十三届会议商定，将在 2003 和 2008 年的届会上

召开部长级的会议，会议日期将与为实现大会第二十届特别会议商定的目标和

指标而确定的两个目标日期重合。 

2. 麻委会第 50/12 号决议决定在 2009 年第五十二届会议期间召开一个向联合

国所有会员国开放的高级别会议，而不是在 2008 年召开部长级的会议。该决定

是依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99/30 号决议和麻委会第四十三届会议达成的一致

意见而作出的，目的是留出更多的时间对大会第二十届特别会议通过的宣言和

措施的执行情况展开客观、科学、平衡和透明的总体评估。 

3. 麻委会第 51/4 号决议决定，第五十二届会议高级别会议的会期为两天。高

级别会议拟议工作方案载于附件二。高级别会议与会安排已经获得 2008 年 9 月

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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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日举行的麻委会闭会期间会议核可。 
 

二. 高级别会议一般性辩论 
 
4. 麻委会第五十一届会议商定，在高级别会议期间将举行一般性辩论，并同

时举行系列圆桌讨论会。一般性辩论将审查会员国在实现大会第二十届特别会

议通过的《政治宣言》所列目标和指标方面取得的进展和遇到的困难（大会 S-
20/2 号决议，附件）和未来的挑战。 
 
发言者名单 
 
5. 2009 年 2 月 20 日将抽签决定一般性辩论发言者名单，并将在每日公报中刊

印发言者名单。 
 
发言时间 
 
6. 请发言者保证其发言 多不超过五分钟，以便让所有成员国的代表都能在

两天的高级别会议上发言。 
 

三. 高级别会议期间的圆桌讨论会  
 
7. 麻委会第五十一届会议建议在高级别会议一般性辩论的同时举行圆桌讨论

会，这些讨论会应当侧重于大会第二十届特别会议所涵盖的各个方面。圆桌讨

论会的四项核定主题为： 

 (a) 世界毒品问题的目前和新出现的挑战、新的趋势和格局，以及对评价

系统的可能改进； 

 (b) 加强国际合作解决世界毒品问题，在通过国内和国际政策治理毒品问

题的斗争中，将分担责任用作采取综合、全面、平衡和可持续的方法的基础； 

 (c) 减少需求、治疗和预防政策与做法； 

 (d) 打击非法药物贩运和供应及实行替代发展。 

8. 圆桌讨论会的形式和安排载于附件一。 

9. 经与所在区域组主席和有关的圆桌讨论会（或各次圆桌讨论会）主席协

商，每个成员国原则上均可参加一次或两次圆桌讨论会。 

10. 联合国实体、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在圆桌讨论会上的席位分配将在

2009 年 2 月 20 日以后决定，届时成员国将会表明其对圆桌讨论会的参加意向。 
 

四. 通过政治宣言和其他宣言 
 
11. 麻委会第 51/4 号决议决定高级别会议应当审议和通过一项政治宣言并酌情

审议和通过以加强国际合作为目的的其他宣言和措施；在审查工作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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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今后的优先事项和需要采取进一步行动的领域，以及在 2009 年后对付世界

毒品问题方面应当设定的目标和指标；并且还决定将高级别会议的成果提交大

会。 

12. 2008 年 11 月 3 日至 2009 年 1 月 27 日期间，成员国对麻委会主席提出的政

治宣言草案和行动计划草案进行了审查。在案文商讨方面总共举行了 33 次不限

成员名额的非正式协商，并计划举行更多的协商。政治宣言草案和行动计划草

案将提供给高级别会议。 
 

五. 高级别会议闭幕 
 
13. 成员国将通过政治宣言和行动计划，圆桌讨论会主席将介绍圆桌讨论会的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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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将在高级别会议期间举行的圆桌讨论会的形式和安排 
 

A. 与会者 
 
1. 以下成员和观察员均可参加圆桌讨论会a： 

 (a) 成员：联合国成员国的代表； 

 (b) 观察员； 

 ㈠ 联合国系统各实体的代表； 

 ㈡ 政府间组织的代表； 

 ㈢ 享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的代表。 
 
与会者人数及其分配 
 
2. 与会者人数至多为 51 人，其中至少 35 人为成员国代表。如果把联合国成

员国作为分配依据的话，对参加各次圆桌讨论会的区域组成员人数原则上应作

如下分配： 

 (a) 对分配给成员国的总共 35 个席位作如下安排： 

 ㈠ 非洲国家组：9 个成员国； 

 ㈡ 亚洲国家组：9 个成员国； 

 ㈢ 东欧国家组：5 个成员国； 

 ㈣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组：6 个成员国； 

 ㈤ 西欧和其他国家组：6 个成员国； 

 (b) 至多向成员国另行分配 10 个席位。为确保灵活性，在与各次圆桌讨论

会的主席协商之后，如有需要至多可向成员国部长和代表团团长另行分配 10 个

席位； 

 (c) 观察员至少有五个席位。各次圆桌讨论会应至少有五名观察员代表

（联合国系统各实体、政府间组织和享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

组织）与会。如果成员国并不需要上文(b)分段所涉所有 10 个增补席位，便可把

观察员人数至多增加至 10 名。观察员的发言将由各次圆桌讨论会的主席根据相

关条例和既定惯例加以定夺； 

 (d) 秘书处享有一个席位。联合国毒品犯罪问题办公室作为高级别会议秘

书处，将享有各次圆桌讨论会所分配的一个席位，秘书处将协助主席草拟各次

__________________ 

 a 高级别会议与会安排已经获得 2008 年 9 月 29 日举行的麻委会闭会期间会议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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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桌讨论会的结论。 
 

B. 其他组织安排 
 
3. 非任何区域组成员的联合国成员国以及观察员在同圆桌讨论会主席协商后

可以参加各次圆桌讨论会。 

4. 除了分配给圆桌讨论会各与会者的席位外，还将另向与会者代表团成员提

供第二排的两个席位。 

5. 凡有兴趣的成员国代表均可出席圆桌讨论会并跟踪讨论情况。 

6. 将给联合国系统各实体、政府间组织和享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

非政府组织的观察员分配二十四个席位，以便于他们出席圆桌讨论会。 

7. 各区域组主席应在 2009 年 1 月 30 日之前向麻醉药品委员会主席提交本区

域组参加各次圆桌讨论会的国家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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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高级别会议一般性辩论和圆桌讨论会拟议工作方案 
 
2009 年 3 月 11 日，星期三 

    
上午 9 时 
30 分 

麻醉药品委员会第五十二
届会议开幕 
 
议程项目2：通过议程和其

他组织事项 

  

高级别会议 
上午 9 时 
40 分 

议程项目 11. 高级别会议
开幕 

  

上午 10 时

30 分 - 下午

12 时 30 分 

议程项目 12. 高级别会议

一般性辩论 
下午 3 时

30 分-6 时

30 分 

议程项目 13(a). 圆桌讨论会: 世
界毒品问题的目前和新出现的挑

战、新的趋势和格局，以及对评

价系统的可能改进 

下午 2 时 30
分-5 时 30 分 

议程项目 12. 高级别会议

一般性辩论（续） 
下午 3 时

30 分-6 时

30 分 

议程项目 13(b). 圆桌讨论会：加

强国际合作解决世界毒品问题，

在通过国内和国际政策治理毒品

问题的斗争中，将分担责任用作

采取综合、全面、平衡和可持续

的方法的基础 

2009 年 3 月 12 日，星期四 
    

上午 10 时 -
下午 1 时 

议程项目 12. 高级别会议
一般性辩论（续） 

上午 9 时
30 分-下午
12 时 30 分 

议程项目 13(c). 圆桌讨论会：减
少需求；治疗和预防政策与做法 

下午 3 时- 
5 时 

议程项目 12. 高级别会议
一般性辩论（续） 

下午 2 时
30 分 -5 时
30 分 

议程项目 13(d). 圆桌讨论会：打
击非法药物贩运和供应及实行替
代发展 

下午 6 时- 
7 时 

议程项目 14 和 15. 高级
别会议的成果和高级别会
议闭幕 

  

 


